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上午
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 裕 华 区 变 电 街 15 号 1-3-
501 号不动产，建筑面积 82.08
平方米。起拍价：760000 元，
保证金：70000 元，加价幅度：
2000 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
的权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
买权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
卖结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李
法官，电话 0311-66758112，京
东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622-
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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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上午
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裕华区方村商贸城 3-C-25
号不动产，建筑面积 125.58 平
方米。起拍价：630693 元，保
证 金 ：6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
5000 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
的权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
买权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
卖结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马
法官，电话 0311-66758043，京
东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622-
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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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2 年 3 月 20 日上午
10 时至 2022 年 3 月 21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裕华区方村商贸城 3-C-23
号不动产，建筑面积 125.58 平
方米。起拍价：630693 元，保
证 金 ：6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
5000 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
的权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
买权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
卖结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
为放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马
法官，电话 0311-66758043，京
东 技 术 咨 询 电 话 ：400-622-
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2 年 4 月 4 日 上 午
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5 日 上 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桥西区南长街宝仓北区 4-
1-602 号 不 动 产 ，建 筑 面 积
160.42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154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10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王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66758115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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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 将 于 2022 年 4 月 4 日 上 午
10 时 至 2022 年 4 月 5 日 上 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晋州市朝阳路南 00-201 号
不 动 产 ，建 筑 面 积 161 平 方
米。起拍价：648900 元，保证
金 ：7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5000
元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
属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
人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
束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
弃相关权利。联系人李法官，
电 话 0311- 85056085，京 东 技
术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李国成、唐山恒隆房地产开发
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在 执 行 李 国 成 与 唐
山恒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
中，案外人郑惠玲对本院查封
的唐山市路北区裕华道裕东
楼 4-19（原 10 号）房产提出执
行异议，本院审理终结后作出
(2021) 冀 02 执 异 1193 号 执 行
裁定书，裁定中止本院(2006)
唐 执 字 6-7 号 案 件 对 唐 山 市
路 北 区 裕 华 道 裕 东 楼 4-19
（原 10 号）房产的执行，现依
法向你们公告送达(2021)冀 02
执 异 1193 号 执 行 裁 定 书 ，自
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
如 不 服 (2021) 冀 02 执 异 1193
号执行裁定书，认为原判决、
裁定错误的，应当依照审判监
督程序办理；与原判决、裁定
无关的，可以自本裁定送达之
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起诉
讼。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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